关于开展自治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中青年
代表人士推荐确认工作的函
区直各有关单位、行业协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发现、培养、管理、使用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确保我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队伍后继有人、接续发展，更好地把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凝心聚力、作出贡献，根据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和《关于建立党外代表人士四项制度的意见》（桂统办发〔2018〕13号）精神，我部拟开展自治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中青年代表人士推荐确认工作。现将有关事宜函告如下：
一、推荐范围和条件
推荐对象年龄原则上在50岁以下（1969年1月1日后出生），主要从新的社会阶层四个群体即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中推荐。

被推荐人选须具备以下条件：1.政治坚定，热爱祖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专业突出，为本领域、本行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3.群众认同，在本地区、本领域、本行业享有较高声誉、较强影响力。

同时，参照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四个制度文件中的《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资格条件》，还应具备以下基本资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大是大非面前与党同心同德；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较强，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和个人专长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心社会公益，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能在服务社会中发挥表率作用；专业素养较好，遵守行业规范，在行业内较有影响力，认可度较高；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诚信记录好，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除符合上述基本资格，一般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担任自治区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2.在自治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中担任常务理事以上；3.在全区年营业额达到5000万元、正常经营5年以上的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中担任负责人或董事会成员，特别是其中科技型、创新型企业的职业经理人；4.在律师、会计师、税务师、评估师（估价师）等相关专业机构担任负责人、合伙人，或在自治区民政部门登记的相关重要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担任负责人；5.专业水平在全国全区相应行业内认可度较高，艺术成就曾被自治区级以上主流媒体、行业媒体报道，有关作品曾入选全国、全区性展览并在相关活动中获奖的作家、书画家、摄影家、音乐人等自由职业艺术家，或自治区以上相关部门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6.所运营的新媒体关注度较高，在全区乃至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媒体企业出资人、总编辑，以及粉丝量一般在10万以上且积极正面发声的网络意见人士、网络作家和自媒体运营者。
二、推荐确认程序
（一）提出初步人选。按照“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的标准，在原来推荐的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名单基础上，结合本领域本行业实际和人选最新发展变化情况，参照《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资格条件》，重新研究并提出初步人选。可采取党组织推荐、社会组织推荐、个人自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互荐等形式，形成初步人选名单，人选应注重推荐具备培养潜力的代表人士。
（二）个人自评。推荐单位首先将《自治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中青年代表人士推荐确认登记表》交人选进行填写。人选主要从政治思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自我评价。
（三）单位评价。须按照“广泛推荐，逐级把关”“谁推荐，谁负责”原则，由人选所在行业协会或社会组织党组织从人选政治表现、思想状况、职业道德、业界影响等方面对人选进行评价，并经作为自治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区直主管单位党组（党委）会议研究同意并盖章。
（四）综合评价。坚持“凡荐必评、凡进必评、凡用必评”原则，对区直各有关单位、行业协会推荐为自治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中青年代表人士的人选，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将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综合评价。

（五）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研究审定。经综合评价符合标准要求的区直各有关单位、行业协会推荐人选，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研究审定后，成为自治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中青年代表人士，在一定范围公布并纳入重点培养使用范围。
三、有关事项
请区直各有关单位、行业协会于6月10日前将《自治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中青年代表人士推荐确认汇总表》（附件1）《自治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中青年代表人士推荐确认登记表》（附件2）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六处。纸质版加盖公章后邮寄或传真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六处。自治区级新的社会阶层中青年代表人士推荐确认汇总表及登记表电子版空表请自行登录bc5568668@126.com下载，密码：bc123456。
联系方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处（六处）；联系人：陈珊娜（0771-5568664、18577173133）、王玲芳（0771-5568613、13977109897）；传真:0771-5568668；电子邮箱：gxtzbbc@163.com。
感谢贵单位对我部工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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